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８

年日常关联交易变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提示：

１

、本次变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动力公司之间的出租公用工程及向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动力公司购买水电汽的关

联交易。 变更的主要原因是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动力公司已在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原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动力公司的事宜由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接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公告中披露）。

２

、本次公告的内容是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之后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是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出租公用工程给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峰公司）；奇峰公司向股份公司出售水、电、汽等。二

个协议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签署。

２

、股份公司与奇峰公司是同属于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子公司，为此本次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股份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对此事进行了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的内容已刊登在

１２

月

３

日的《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４

、此项交易尚须得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人

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奇峰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６６２５００００

元，注册地：吉林市吉林高新技术开发区恒山西路

Ｄ

区

４

座。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在

香港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不同种类的腈纶纤维，分别为腈纶毛条、腈纶丝束及腈纶

短纤。公司法人代表：王进军。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０．０１％

的股份，为第一大股

东。

２

、奇峰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６６８４７８０００ １７６４８６７０００

净利润

－６１８４４７５２．９２ －１２８４７４６０４．２

净资产

９７９２１７６７８．３４ １０４１０６２４３１．２６

总资产

２４６７６４５８１８．２４ ２７１６９６４６１８．４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初与集团动力公司预测出租公用工程交易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在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股份公司的公用工程出

租给奇峰公司租金为原动力公司的价格不变。

２

、

２００８

年初与集团动力公司预测购买水电汽关联交易额为：

２００００

万元（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与集团动力公司发生的购

买水电汽关联交易为

１１６０１．４９

万元， 此次与奇峰公司的关联交易从

８

月份开始计算， 预计

２００８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２０６００

万元（其中七月份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东北电

网电价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公司用电价格每千瓦时由原来的

０．４６８

元（含税）上涨到

０．４８６９

元（含税）此信息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注：此次披露的关联交易只是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日常

关联交易待

２００８

年年报披露时一并披露）。

下表为集团动力公司与奇峰公司在购买水电汽的价格的对比 （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动力公司与奇峰公司能源价格对比表（不含税） 单位为：元

项目

０８

年

１

月份在动力公司核算能源价格

０９

年

１

月份在奇峰公司核算能源价格

现有

价格

总用量 总成本

现有

价格

总用量 总成本

蒸汽

１００ １５０

，

６７５．００ １５

，

０６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１．５３ ９５

，

０４１．００ １１

，

５５０

，

３３２．７３

电（平均）

０．４ １５

，

６０３

，

５２０．００ ６

，

２４１

，

４０８．００ ０．４２ ９

，

６９３

，

５３５．００ ４

，

０７１

，

２８４．７０

工业水

０．５９３ １１６

，

１５６．００ ６８

，

８８０．５１ １．６２０ ６１８

，

７８４．００ １

，

００２

，

４３０．０８

脱盐水

２．０９４ ４３

，

５６３．００ ９１

，

２２０．９２ ７．７７０ １２

，

９４３．００ １００

，

５６７．１１

污水处理

费

１．８８９ １

，

０４３

，

８２８．００ １

，

９７１

，

７９１．０９ ２．８７０ ５６６

，

４３８．００ １

，

６２５

，

６７７．０６

合计：

２３

，

４４０

，

８００．５２ １８

，

３５０

，

２９１．６８

注：能源价格较在动力公司时上升的原因有：

（

１

）煤的价格上涨原因，公司

０７

年全年采购价格为

２９９

元

／

吨（无税），

０８

年全年采购价格

为

３６０

元

／

吨（无税），上涨

６１

元

／

吨（无税）。公用工程挪到奇峰公司后，由于所出售的能源价格

按固定性成本加变动性成本合计计算，不再向以前在动力公司时能源价格是不变的，由于煤

的价格上涨，使蒸汽的变动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公司购买的公用工程成本大幅度上升。

（

２

）用于蒸汽成本上升，使奇峰公司公用工程中自发电、各项水的成本上升，导致股份公

司在购买能源时电、工业水、脱盐水、污水处理费的价格也大幅度上升。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股份公司出租公用工程的定价原则：

租金

＝

租赁设施的折旧

＋

资金占用费

＋

租赁设施保险费

＋

房产税

（

１

）、租赁设施的折旧：即按甲方帐载原始价值，参照乙方现行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计算

的当期折旧。

（

２

）、资金占用费：以租赁设施的当期平均净值（折余价值）为基数，按核算期当期中国人

民银行贷款一年期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

３

）、租赁设施的保险费：租赁设施由所有人（即甲方）投保，租赁期内发生的保险费（按保

单所载金额和承租期限计算确认）。

（

４

）、房产税：租赁设施如需要缴纳此项税金的，由所有人（即甲方）上交此项税金，租赁期

内发生的税金（按税收缴款书金额和承租期限计算、确认）。

２

、奇峰公司的出售水、电、汽等的定价原则：

奇峰公司生产宗旨是为集团主要附属公司（包括甲、乙双方及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吉

林艾卡粘胶纤维有限公司）现有生产规模的正常持续生产提供足量、合格的水、电、汽及污水

处理劳务，且其经营效果是以保证盈亏持平或微利为目标，故双方的交易价格以制造成本加

期间费用和（适当比例的）成本利润及销售税金予以确定（为简化价格公式，销售税金中的附

加税税金并入期间费用中计算）。 即：

单位产品（劳务）价格

＝

（按集团主要附属公司年度基本需求总量计算的“单位产品年

平均综合固定制造成本及所负担的期间费用”

×

经核定的乙方

年基本需求量

÷

乙方年实际耗用量

＋

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

（

１＋

成

本利润率）

×

（

１＋

增值税税率）

其中，除污水处理劳务是按粘胶系统和腈纶系统分别核算两个成本外，式中的“单位产品

年平均综合固定制造成本及所负担的期间费用”和“单位产品变动成本”为甲方就各热电站、

净水场所生产的工业水、脱盐水、蒸汽、电力计算的综合平均数值（不以各个热电站、净水场为

单元分别计算）。

每个月份各产品（劳务）的结算价格根据其当月实际产、需数量，和单位产品（劳务）实际

变动成本，及依据年度预算（或上年度实际）数据计算的“单位产品年平均综合固定制造成本

及所负担的期间费用”计算确定。 “实际固定制造成本及期间费用”与年度预算（或上年实际）

数据差异产生的影响额于每半个年度（每年

６

月底和年终）做一次调整，多抵少补。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产品、劳务制造成本及期间费用的主要组成内容

１

、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包括：

①

原材料（甲方自行采购、储备）耗费；

②

能源动力（除电力有部分外购外，均为甲方自产）耗费；

③

员工薪酬及以之为基数计提的全部附加费用。

④

制造费用。 包括甲方自身及所支付的设备租赁费中的折旧、财产保险费、资产的日常

维护及大、中小修理费用。向环保部门支付的“三废”排放费用及生产车间内的其他管理费用。

２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由甲方动力厂系统管理人员工资及附加费用、管理设施的折旧、水电费、办公

费、旅差费、运输费、业务招待费、修理费、仓储费、劳保费、警卫消防费、化验费、所付资产租赁

费中的房地产税，及其他管理性费用。

３

、财务费用

按甲方动力厂系统资产（折余净值）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及甲方所付能源动力设施租赁费中

的资金占用费；甲方为采购、储备原材料发生的贷款利息净支出和银行手续费、汇兑损益等。

产品及劳务价款的结算：

产品及劳务的价款按月进行结算。 乙方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与甲方签订的《水、电、汽

等公用工程资产租赁协议》每月应收甲方的设备租赁费，可由根据本协议应付甲方的产品及

劳务价款中直接抵扣。

水、电、汽及劳务核算

各核算期水、电、汽及劳务的供应量由甲、乙双方共同核实、确认。

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企

业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规

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维护了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此变更为

２００８

年日常关联交易，此事事前得到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

见，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此交易提交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是经过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０８

年日常关联交易变更议案

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的内容已刊登在

１２

月

３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电话、传真；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前；

３．

登记地点：公司综合处及大会会场；

４．

登记办法：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股东帐户卡，股东代理人应持有

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股东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代表证明

书、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处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

）

３５０２３３１

或（

０４３２

）

３５０２４５２

传真（

０４３２

）

３５０２３２９

联系人：徐建国、王秋红

２．

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参会人员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用工程资产租赁协议

３

、水、电、汽及污水处理劳务供应协议。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吉林化纤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关于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份后股份公司的公用工程出租给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并从吉林化纤奇峰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水、电、汽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通过细算账认为出租公用工程较自营公用工程的收益增加。 独立董事认为降低

成本就是企业增加效益，独立董事同意出租公用工程。

二、公司从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水、电、汽的交易是按着新的核算方式进行

的，原来与集团动力公司核算方法是按着年初核算的单价计算，不随市场价格变化而变化（主

要指原煤价格）， 而本次与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新的核定方法是按着市场时实价格调

整的，所以科学合理。独立董事认为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

行交易，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事前得到了各位独立董

事的认可，在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辰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
：

东风汽车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０２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主营产品销售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主营产品销售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０９

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长

汽车总计

７８５８ ７８５８ －４９．７２％

其中：轻型车

５６０１ ５６０１ －５２．１４％

ＳＵＶ

、

ＭＰＶ

与皮卡

２２５７ ２２５７ －４２．５４％

发动机总计

６４７０ ６４７０ －５９．９３％

注：本表为当月快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张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８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刘世星先生提议召开并以书面方式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通知相关与会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厅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２

人，监

事张剑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实施授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世星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同意选举刘世星先生、熊新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表决结果

为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感谢即将离任的监事张林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世星先生：

４６

岁，本科学历，曾任江垭物资分公司副经理、慈利县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干

事、张家界市委正科级组织员、张家界市委组织部党的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办公室

主任、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现任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董事。

刘世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家

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熊新春先生：

５１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曾任张家界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财务科

长，张家界万众国际旅行社财务总监，张家界方正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现任张家界市经

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熊新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家

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张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９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由董事长李

智勇先生提议召开并以书面方式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通知相关与会人员。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于立群

先生和独立董事龚曙光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于立群先生未实施授权，龚曙光先生

委托独立董事郑焱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

２

名成员及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

由董事长李智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决定提名李智勇先生、廖朝晖女士、袁祖荣先生、

蒯卫国先生、蔡和忠先生、吴强先生、龚曙光先生、岳意定先生、彭锡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龚曙光先生、岳意定先生、彭锡明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表决结

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情况尚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报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本议案尚需

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感谢即将离任的董事许茵女士、于立群先生，独立董事郑焱先生、陈谦先生及前期离

任的张正祥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二、同意《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张

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

１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３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４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附件一：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智勇先生：

５０

岁，本科学历，曾任张家界市国土局主任，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桑植

县委副书记等职，现任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

公司董事长，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李智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家

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廖朝晖女士：

４１

岁，伦理学博士，曾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中心副主任，湘财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助理总裁、并购业务总监，长沙五华酒店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

董事长、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廖朝晖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祖荣先生：

４８

岁，中专学历，曾任桑植县团委书记，桑植县凉水口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桑植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桑植县城郊区区委书记，桑植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家界

市武陵源区常务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等职务，现任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袁祖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家

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蒯卫国先生：

３９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张家界市永

定区支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张家界市分行公司业务部经理、国际业务部经理、房地产信贷部

经理，张家界长康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

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蒯卫国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蔡和忠先生：

４０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 曾任湖南省财政信托投资公司张家界分

公司信贷部业务员，张家界市财政局财务科主管会计，现任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蔡和忠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现任公司实际控制人

－－

张家

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强先生：

４１

岁，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张家界市农行信贷科副科长、科长，张家界经济

开发区支行副行长、行长，张家界市农行营业部总经理，张家界市农行法人客户部经理，现任

张家界市农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

吴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龚曙光先生：

４９

岁，研究生学历，硕士、副研究员，曾任吉首大学讲师、研究室主任，湖南

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第一副主任，湖南通程国际大酒店常务副总经理，湖南省报刊出版服务中

心主任、党总支书记，潇湘晨报社社长、总编辑，湖南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现任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潇湘晨报社社长。

龚曙光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岳意定先生：

５５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核工业部第六研究

所助理工程师，核工业湖南矿冶局高级工程师，核工业新技术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南大

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浏阳农村合作银行独立董事。

岳意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锡明先生：

３７

岁，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桑植县民贸一局五交化公司会计，张家

界市会计事务所业务助理，张家界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现任湖南正旺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正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锡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衡阳南岳潇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龚曙

光先生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

人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

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张家界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５

家，在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

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衡阳南岳潇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岳意定先生、彭锡明先生为张家界

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张家界旅游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

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张家界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５

家，在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

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

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三：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龚曙光、岳意定、彭锡明，作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

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

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

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

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

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

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

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

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

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龚曙光、岳意定、彭锡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四：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龚曙光、郑焱、陈谦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张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０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举行。 由于会议现场的网络系统近期

正在进行调整，截至会议召开时无法达到网络投票的条件，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无法采取网络

投票形式进行。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提案名称：（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１

）会议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

料需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报深交所备案，待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３．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出席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

３．

登记地点： 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６０４

室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传真：

０７３１－

４３３１１６５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６０４

室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联系人：王艺、易娜

电话：

０７３１－４３３１１６５

传真：

０７３１－４３３１１６５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张家

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数 投票数

１

、选举李智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廖朝晖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３

、选举袁祖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４

、选举蒯卫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５

、选举蔡和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

、选举吴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７

、选举龚曙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选举岳意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选举彭锡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数 投票数

１

、选举刘世星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２

、选举熊新春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说明：上述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度，对非独立董事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

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对独立董事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

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独立董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

总和下自主分配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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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
1 1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002229

证券简称
：

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02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汉文先生、沈伟荣先生因事务繁忙，已于

2009

年

2

月

10

日向董事会

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亦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下设专门委

员会的所有职务。

由于上述两位独立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组成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按照《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规定，陈汉文

先生、沈伟荣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应自股东大会补选独立董事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此

之前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具有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候选人，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地点、时间另行通知。

本公司衷心感谢陈汉文先生、沈伟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

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811

证券简称
：

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

2009-004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近日接到通知，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

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鲁科高字

[2009]12

号《关于认定

"

山东中德设备有限公司

"

等

505

家

企业为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 本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

GR200837000233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5

日，认定有效期

3

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

三年内，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

政策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
：

金证股份股票代码
：

600446

公告编号
：

2009-002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9

日接到通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审核，公司符合《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 》和《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被认定为

2008

年

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906

证券简称
：

*ST

建材 公告编号
：

2009-03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09

年

2

月

6

日、

2

月

9

日、

2

月

10

日）涨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本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第四条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并说明如下：

1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本公司未从公共传媒获悉存在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2

、截止

2009

年

2

月

11

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没有其他与公司有关的情况已经发

生、预计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重要变化。

3

、根据《上市规则》

7.4

条、

7.6

条，公司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

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咨询，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期公司已

经披露的信息以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预计公司业绩与

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
：

中国铝业 股票代码
：

601600

公告编号
：

临
2009-04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注意到近日媒体就有关本公司董事长肖亚庆先

生工作变动事宜的报道。 本公司郑重声明：到目前为止，本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没有任何人

事变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


